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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关于印发新冠肺炎出院患者复诊复检⼯作⽅案（试⾏）的通知

（国办发明电〔2020〕15号）

各省、⾃治区、直辖市⼈⺠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新冠肺炎出院患者复诊复检⼯作⽅案（试⾏）》已经中央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作领导⼩组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

真贯彻落实。

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

2020年4⽉6⽇

　　新冠肺炎出院患者复诊复检⼯作⽅案（试⾏）

　　为进⼀步做好新冠肺炎患者治愈出院后的隔离观察、复诊复检、健康监测和康复管理等相关⼯作，实现全流程管理，促进患者全⾯康

复，特制定本⽅案。

职责分⼯

　　（⼀）各级卫⽣健康部⻔要加强对新冠肺炎患者出院后隔离观察和管理的统筹协调，指导定点医院、隔离场所、康复医疗机构、基层

医疗机构密切配合，加强信息沟通，协同做好新冠肺炎患者出院后的隔离观察、复诊复检、健康监测和康复管理等⼯作。

　　（⼆）定点医院要做好出院患者随访、定期复诊复检及健康指导⼯作。基层医疗机构要做好患者出院后居家隔离健康监测和健康管理

等⼯作。集中隔离点要做好患者健康监测和⽣活照护⼯作。

隔离管理

　　（三）新冠肺炎患者治愈出院后，应当继续隔离医学观察14天。隔离期间每⽇做好体温、体征等身体状况监测，观察有⽆发热，以及

咳嗽、⽓喘等呼吸道症状。患者出院后可采取居家隔离或隔离点集中隔离。各级卫⽣健康部⻔要指导相关医疗机构做好出院患者及家属隔

离管理和健康监测。定点医院要及时将出院患者信息推送⾄患者辖区或居住地居（村）委会和基层医疗机构。设有集中隔离点的地区，卫

⽣健康部⻔要指导定点医院与集中隔离点做好衔接，做好患者的隔离观察、基本康复、⼼理⼲预、健康监测等⼯作。

　　（四）居家隔离的出院患者应当换上新带⾐物，与家属佩戴⼝罩返回，避免使⽤公共交通⼯具，回家后彻底清洁消毒住院时⾐物。隔

离期间尽可能居住在通⻛良好的单⼈房间，要在基层医疗机构指导下进⾏⾃我健康状况监测，佩戴⼝罩，隔离居室要经常开窗保持空⽓流

通，同时做好保暖。要尽可能减少照护⼈员数量，做到分餐饮⻝，避免与家⼈的密切接触，做好⼿卫⽣和⽇常清洁，避免外出活动。隔离

期间的⽇常⽣活⽤品应当单独清洗消毒。

　　（五）集中隔离点房间应当具有良好的独⽴通⻛条件，具有独⽴的卫⽣间，隔离对象原则上不得离开房间活动。应当配备适当的急诊

急救物资、医护⼈员与其他⼯作⼈员，保证出院患者的⽣活和安全。

复诊复检管理

　　（六）定点医院要严格执⾏新版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案出院标准和出院后注意事项。患者出院前要组织专家结合其临床症状与体

征、实验室与影像学检查结果等综合评估，明确后续跟踪随访事项。要建⽴专⻔的随访登记制度、⼿册，与出院患者签订出院告知书，详

细告知出院后注意事项。

　　（七）定点医院要为出院患者安排好2-4周的复诊复检计划，重点复查⾎常规、⽣化、氧饱和度，复查新型冠状病毒病原学检测，优先

选择可靠性较⾼的痰标本。有肺炎的患者，进⾏胸部CT影像学检查。

　　（⼋）对重型、危重型出院患者进⾏呼吸功能检查。根据出院患者肺部炎症吸收情况、肺纤维化和肺功能损害、肢体功能、⼼理功能

情况进⾏康复指导，按照《新冠肺炎出院患者康复⽅案（试⾏）》要求，开展康复评估，根据评估结果有针对性地制订出院患者康复医疗

计划并予以康复训练和⼼理⼲预。

　　（九）出院患者要按照复诊计划在定点医院进⾏复诊。各有关医疗机构和集中隔离点要密切关注出院患者健康状况，对⽼年⼈和有基

础疾病的出院患者要特别加强健康状况监测。对在省级、设区的市级定点医院出院患者，原则上在属地定点医院复诊。

核酸复检阳性⼈员管理

　　（⼗）出院患者核酸复检呈阳性，并出现发热、咳嗽等临床表现，CT影像学显示肺部病变加重，属确诊病例，应当尽快将其转⾄定点

医院进⼀步治疗。核酸检测呈阳性但⽆临床表现和影像学进展的，属确诊的康复期患者，应当继续隔离观察，按照本⽅案做好个⼈防护等

相关⼯作。各级卫⽣健康部⻔应当做好科普宣传，定期向社会公布相关信息，营造积极的社会氛围，消除公众对患者歧视。

北⼤法宝全⾯提供各类法律信息，如果您还不是北⼤法宝⽤户，请注册试⽤成为正式法宝⽤户，

成为正式⽤户之后您将可查看更多更全的法律信息和全部特⾊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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